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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曲靖市专利

发展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曲政办发〔2007〕13 号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曲靖开发区：

《曲靖市专利发展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07 年 1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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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专利发展激励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，提高技术创新和专利保护水平，

支持专利技术转化，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

实施细则》、《云南省专利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设立了单项激励和专利转化激励，并给予相

应的激励金。

第三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专利申请、专利获权、专利转

化均可依照本办法申请激励金：

（一）第一申请人为我市行政辖区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

有经常居所的个人；

（二）具有显著技术创新特征和广阔市场开发前景，有利于

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本市经济社会发展；

（三）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明确。

第四条 单项激励金申请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当年国内发明专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每件

300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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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当年国内发明专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每件

1000 元；

（三）当年国外发明专利申请已被国外法定专利审查机构授

权的每件 5000 元；

（四）当年国内实用新型专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每

件 300 元；

（五）当年国内外观设计专利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每

件 200 元。

第五条 专利转化激励申请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或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，当

年其专利技术已转化为产品或已运用到生产中，经评审为优秀专

利的，每件 10000 元至 20000 元；

（二）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国内实用新型专利，当年

其专利技术已转化为产品或已运用到生产中，经评审为优秀专利

的每件 5000 元至 10000 元。

第六条 申请激励金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交以下材料（相关

材料原件经核实后将退还申请人）：

（一）《曲靖市专利发展激励金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已受理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，提交专利申请受理通知

书、缴费发票原件和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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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已授权的国内专利，提交专利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；

（四）已授权的国外专利，提交国家批准的涉外专利代理机

构出具的国外专利申请费用结算账单、发票以及专利证书原件和

复印件；

（五）申请人为单位的，在首次提出激励申请的申报材料中，

必须提交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副本复印件；申请人为个人的，

必须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六）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其它材料。

第七条 办理程序

（一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县（市）区知识产权局每年

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办理所在地当事人提出的激励金申请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）区知识产权局在当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

31 日根据本办法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市

知识产权局。

（三）市知识产权局在次年第一季度内对申请项目进行核实

认定；申请专利转化激励金的，在认定后需进行优秀专利评审，

评审小组根据实施情况及专利转化税收贡献额度，评审出优秀专

利。

（四）市知识产权局将在认定或评审后 15 天内将激励金划

拨到各县（市）区知识产权局，申请人需在 15 日内到所在地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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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产权局领取激励金。

第八条 每件专利只能获得一次对应条款的激励金；受理或

授权的时间以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的时间为准。

第九条 获得专利激励金的单位和个人应自觉接受市、县

（市）区知识产权局对受激励项目的跟踪问效。

第十条 申请激励的单位或个人，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可

信。对弄虚作假获取激励金的单位或个人，一经查实，将视情节

予以通报批评、撤销激励项目、追回激励金，并移交相关部门处

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曲靖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二○○七年三月一日起施行。


